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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5月 16日，绍
兴市区发生的一起
三男一女暴力抗法
事件（本报17日曾
作详细报道），引起
了社会公众的强烈
关注。事件中被打
伤的民警血染警服
的照片在网上公布
后，许多人直言“触
目惊心”，认为应当
严厉惩处这样的暴
力抗法行为。也有
人提出，在那种情
况下，民警为何不
开枪？（事后警方回
应，不开枪是因怕
误伤周围群众）

目前，涉案的
4名嫌疑人均因涉
嫌妨害公务罪被采
取了刑事强制措
施，但事件的余波
并未消散。现实生
活中，人们随时都
有可能与正在执行
公务的执法人员打
交道，在这一过程
中，哪些不理智行
为属于违法甚至犯
罪？我国法律有哪
些惩罚性规定？民
警在执行公务时，
什么情况下可以拔
枪开枪？近日，记
者走访了省公安厅
和浙江警察学院的
部分专家学者，就
这些公众关心的问
题进行了梳理。

面对暴力抗法，民警能否“扣动扳机”？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陈毅香 通讯员 赵宇晖

4种情形属于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
消防车鸣着警笛往现场赶，前面的小车故意不让道；面临被贴罚单，车主试

图阻止……“这样的行为很可能已经违法，会面临行政处罚。”浙江警察学院的余
湘青教授说。

余湘青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4种情形属于
阻碍执行职务的行为：（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
定、命令的；（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三）阻碍执行紧急任
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四）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
置的警戒带、警戒区的。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

她解释说，如第50条第1款第1项，要求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
进入紧急状态后，拒不执行相关决定、命令的行为。第4项中的警戒带、警戒区
包括刑事案件的案发现场，交通事故的现场，重大自然灾害、火灾、重大责任事故
现场，需要进行隔离的传染病发生、流行地，以及重大突发治安事件现场等，在指
令要求警戒区内的无关人员及时退出警戒区，并明确告知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
跨越警戒线、进入警戒区后，“有些人可能觉得好奇想进去看看，有些人想进去拿
回自己的财物，但这些都属于违法行为”。

余湘青特别提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2款规定的“阻碍人民警察依
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这一条款，“这样的阻碍行为并不鲜见，如交警纠违中，
公然辱骂正在执行职务的民警；办案中，无理纠缠、谩骂阻碍民警调查取证；拒绝
或阻碍民警执行追捕、搜查、救险等任务进入有关住所、场所。”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构成妨害公务罪一般须满足两个条件
浙江警察学院教授张俊霞认为，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对暴力袭警从重处

罚的规定，正是为了敦促实践中对此类情形的处置。
她说，刑法第277条对“妨害公务罪”有详细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以
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
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
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故意阻碍国家
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
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
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比较妨害公务罪与阻碍执行职务行为，简单说就是看有无使用暴力、威
胁。妨害公务罪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明知袭击对象是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等，二是客观上实施了暴力或威胁的行为。”张俊霞说。不过她特别
指出，根据刑法的规定，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
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但造成严重后果的，也会构成妨害公务罪。

“绍兴这起事件，行为人如何定罪，还需看民警的受伤情况。”张俊霞说，按照
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重罪重判，轻罪轻判。司法实践上，当行为人的行
为导致的后果在轻伤以下（包括轻伤），甚至是没有伤害后果，就适用妨害公务
罪；当后果是重伤甚至死亡，则适用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了。

她举例说，去年3月11日，上海闵行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茆盛泉执勤时，
发现一辆小车违反交通法规。处置过程中，该车驾驶员孙浩杰将茆盛泉拖拽倒
地，茆盛泉因颅脑损伤抢救无效死亡。经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孙浩杰因犯
故意伤害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绍兴这起事件中还有一个细节是嫌疑人有夺枪行为。张俊霞说，这就涉嫌
抢夺枪支罪或抢劫枪支罪。刑法第127条规定，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军警人员、
民兵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

为人在暴力袭警过程中抢夺或抢劫警察公
务用枪，按照牵连犯处理原则，将会择一重
罪即抢夺枪支或者抢劫枪支罪从重处罚。”

两位教授提醒说，现实生活中，谁都可
能遇到民警或其他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情

况，此时应主动配合；如对执法人员
的行为有异议，可通过正当途径寻求
救济，切忌冲动采取不理智行为，造

成事态升级，甚至
让自己面临法律
惩处。

民警何时可以“扣动扳机”？

“民警怎么不开枪？”针对绍兴这起事件，不少人提出了
这样的疑问。省公安厅治安总队二支队支队长孟华伟、浙
江警察学院反恐系主任盛大力教授均直言，枪支是民警“第
二生命”，有一系列严格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绝不是“想开
就能开”，但也不是“有枪也不能开”。

能否开枪取决于四个要素
“绍兴这一事件中，嫌疑人的两个暴力行为，足以构成

民警开枪的条件。”盛大力说。
“第一个是，嫌疑人拿花盆直接砸向民警头部；第二个

是，嫌疑人打算夺枪。”盛大力说，《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
器条例》规定“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
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抢
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严重危害公共安
全的”，民警可以依法使用武器，“包括开枪”。

除了这两种情形，该《条例》还罗列了13种民警经警告
无效可以开枪的情形。盛大力说，民警使用武器的唯一目
的是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从《条例》规定来看，民警是否开
枪取决于四个关键要素：一、是否判明了现场情况；二、当事
人是否在实施危及公众或民警的犯罪行为；三、是否属于紧
急状况；四、事先有无警告。

盛大力还谈到曾引发关注的黑龙江庆安枪击案。2015
年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站候车室
扰乱车站秩序。民警处置过程中，徐纯合不予配合并辱
骂、拳击民警，并抢夺防暴器械。民警在多次警告无效的
情况下，开枪将徐击中。“这种情况下，民警开枪是正当履
职行为。”

孟华伟介绍说，我国对民警使用警械、武器有着严格的
规定，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令。“近几年，全国公
安机关都在培训民警使用枪支的技能，一方面是为了提高
民警操作枪支的技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民警
用枪。”

用枪为下，用心为上
“有人质疑民警为何不开枪，是因为大家对民警使用警

械、武器的原则还不大了解。”盛大力说，简单来说就是“用
枪为下，用心为上”。

根据法律规定，民警使用警械、武器，应当遵循“最小动
用武力原则”。“不到万不得已，民警不会动用警械、武器。
击伤、击毙只是手段，制止行为才是目的。”盛大力说，因此
这起事件中，民警在头部受伤的情况下依然在劝阻嫌疑人。

作为一名多次参加各类射击比赛的“神枪手”，盛大力
还从专业角度回答了公众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民警当时为
什么不射击嫌疑人的腿部、手部等非致命部位？“民警所持
的手枪操控难度很大。而当时的情形是，三四个嫌疑人又
是推搡民警又是准备抢枪，周围还有不少群众，民警很难找
到精确瞄准的机会，此时不仅很难一枪击中嫌疑人的非致
命部位，也有可能误伤群众。因此民警选择了保护枪支，等
待增援。”


